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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向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提供擔保

本公告由优趣汇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自

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於 2024 年 8 月 28 日，本公司

與上海銀行市北分行（「上海銀行」）訂立最高額保證合同（「擔保協議」），據此，

本公司同意向上海銀行提供最高金額為人民幣 100.0 百萬元的擔保（「擔保」），以

擔保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優趣匯（上海）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與上海銀行訂立

的綜合授信額度不超過等值人民幣 100.0 百萬元的綜合授信合同下借款的償還義務，

授信期限自 2024 年 8 月 28 日至 2025 年 8 月 21 日。董事會認為，擔保對本公司及其

股東整體有利。

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，全悉及確信，上海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

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

則」）的第三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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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及第十四 A 章，綜合授信合同及擔保協議項下之交易並不構成

須予公佈的交易或關連交易。董事會謹此作為自願披露，以知會其股東及有意投資者

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。

承董事會命

优趣汇控股有限公司

王勇

主席

香港，2024 年 8 月 28 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勇先生、沈宇先生及陳偉偉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中山國
慶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錦華先生、魏航先生及辛洪華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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